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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办理民用建筑工程竣工验收
备案人防认可意见书的规定

阜国动办〔2024〕13 号

各科室、直属事业单位：

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《关于依法加强人民防空工作的意见》

（皖政〔2017〕2 号），第二条：加强人民防空工程规划、建设

和管理。6、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民用建筑必须同步修建防空地下

室。8、建设单位未组织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，

建设主管部门不予综合验收，不动产登记部门不得办理产权登

记。安徽省人民防空办公室、安徽省建设厅《关于印发安徽省防

空地下室工程竣工验收与备案管理规定的通知》（ 皖人防办发

〔2008〕14 号），第十二条：防空地下室工程竣工验收与备案纳

入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统一管理，建设部门竣工验收机构在办

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时，应当查验人防主管部门的竣工验收备案

认可意见等，相关文件要求。为贯彻文件精神，持续优化营商环

境，加强便民为企服务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：

一、对于地面建筑与人防工程不在同一期建设，人防工程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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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期建设的，前期项目地面建筑申请竣工验收备案，应以实际在

建人防工程完成主体结构封顶的面积为依据，按 6%折算成地面

单体建筑面积，为前期地面建筑出具人防认可意见书。

二、对于地面建筑与人防工程同期建设的项目，需分楼栋竣

工验收备案，办理人防认可意见书的项目。

1、位于人防工程上方的建筑单体应与人防工程同步建设、

同步验收。在人防工程未完成竣工预验收前，不得出具人防认可

意见书。已完成人防工程竣工预验收，可保留人防工程上方一栋

住宅楼作（已出售）作为抵押，其余人防工程上方建筑单体给予

出具人防认可意见书。

2、在非人防工程区域的建筑单体，已完成人防工程竣工预

验收，至少要保留一栋住宅楼（已出售）作为抵押，确保后续完

成人防工程竣工备案。

3、人防工程上方无住宅楼的，且人防工程已完成竣工预验

收，需保留二栋住宅楼（已出售）作为抵押，确保完成人防工程

竣工备案。

三、项目应建人防工程已全部建设完成，并通过竣工验

收备案，可以为该项目全部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出具人防认可

意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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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件予以公开)

阜阳市国防动员办公室

2024 年 3 月 6 日


